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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2号) 

  

  （2009年10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9

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于2009

年10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9年

11月27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1

月1日起施行。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2009年12月4日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的决议 

  （2009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查了《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条例》，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的

审查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昆明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

依法、公正、廉洁履行职责，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犯罪，是指贪污

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

犯罪。 

  本条例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

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

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贯彻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

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自律并重的原

则，采取内部预防、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相结



合的方式。  

  第五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建立单位

各负其责，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公民和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

制，并列入政风行风评议和各单位年度考核的

内容。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负责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单位

主要负责人为预防职务犯罪第一责任人，其他

负责人按其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察机

关、审计机关应当结合各自职能，组织开展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七条 市、县（市、区）应当建立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研究解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通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具体工作由

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重点与职责 

  第九条 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对象是国家

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易发、多发

职务犯罪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协助

人民政府从事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第十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是： 

  （一）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活动； 

  （二）公安、检察、审判、刑罚执行机关

的执法、司法活动；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招聘、录用、调动

和选拔任用； 

  （四）公共投资项目的规划和建设； 

  （五）招商引资、招标投标、土地出让、

征地拆迁、产权交易、政府采购； 

  （六）滇池治理等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国土

资源开发； 

  （七）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八）国有企业的经营、重组、改制、上

市和破产； 

  （九）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经

营管理； 

  （十）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安全生产、

教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涉及民生

的工作。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在负责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完善并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制度和措施，确定相应机构、专人负责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 

  （二）组织开展本单位、本系统预防职务

犯罪的宣传和教育； 

  （三）参与检察机关组织建立的预防职务

犯罪网络，及时提供职务犯罪预测预警信息； 

  （四）发现职务犯罪隐患，及时采取预防

措施； 

  （五）接受有关机关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并对所属部门和下级单

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六）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责。 

  第十二条 检察机关在指导、监督其他国家

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结合执法办案，开展案件预防工

作； 

  （二）落实职务犯罪预测预警工作机制； 

  （三）组织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网络，

指导有关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四）发挥警示教育基地作用，组织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提供法律咨询； 

  （五）针对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

规律进行预防调查，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 

  （六）建立职务犯罪信息库，管理和完善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受理社会查询； 

  （七）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责。 

  第十三条 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察机

关、审计机关在结合工作职能开展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落实职务犯罪预测预警信息交换机

制； 

  （二）结合案件办理，开展预防职务犯罪

宣传教育； 

  （三）及时向检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线

索； 

  （四）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责。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和其他相关规定，加强自我防范，接受预防

职务犯罪教育、监督和管理。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和

执行定期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财产

收入申报、任职回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廉

政谈话、引咎辞职等制度，并加强对近亲属及

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

组织应当制定并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制度和

措施，加强对其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相关行政管

理工作的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并接受有关机关

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 措施与保障 



  第十六条 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采取

下列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一）实行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三）加强对财政预算资金、国债资金、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

用、社保资金和其他资金收支情况及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审计监督； 

  （四）对市政、水利、交通、电力、通讯

等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及政府采购、经营性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产权交易等依法实行招标投标

或者拍卖； 

  （五）对人事、财政、行政审批、资金项

目管理等工作中易发、多发职务犯罪岗位的工

作人员加强监督； 

  （六）其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措施。 

  第十七条 公安、检察、审判、刑罚执行机

关在执法活动中，应当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

公开职权范围、办案程序等事项，规范执法、

司法行为，落实执法、司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

追究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

民团体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一）建立健全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资

金调度、企业改制、人员分流、利益分配和其



他重要经营活动决策、执行的监督管理制约机

制； 

  （二）实行厂务公开制度，企业的财务活

动和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要接受职工大

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监督； 

  （三）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占控

股地位、主导地位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

计制度；  

  （四）加强对人事、财务、物资供销、工

程建设等重要岗位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 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

 


